




















應數組 數據組

共同必修

(分開授課)

必修

 數學導論、分析導論

(二)、代數學(一)、向量

微積分、線性代數(三)，

共5門

統計學、數據科學導論、科

學計算導論，共3門課

共同任選必修

(合班授課)

任選必修

偏微分方程、統計學、代

數學(二)、離散數學

(二)、幾何學、拓樸學、

複變函數論、系統程式、

數據科學導論，共9門課

向量微積分、應用統計與R語

言、機器學習導論，共3門課

微積分(一)、微積分(二)、微積分Python實作、程式設

計、資料結構、線性代數(一)、線性代數(二)、分析導

論(一)、常微分方程、數值分析(一)

共11門課

數值分析(二)、機率論、離散數學(一)、靜力學、動力

學、數理統計(一)、數理統計(二)、熱力學(一)、材料

力學(一)、流體力學(一)、作業系統、計算機結構、偏

微分方程之數值方法，共13門課

附件一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暨統計學研究所 

退休教師使用空間及設備管理辦法 

104.05.20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1.02 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落實本系所退休教師使用空間及設備之管理，特訂定本辦法。 

二、本系所空間及設備使用以本系所專任教師為主，專任教師所使用與保管之空

間及設備，設備應於退休前自動盤點繳還，空間應於退休日起一學期內遷出。 

三、若尚有空間及設備未有急用，且退休教師有教學或研究之需求，得經系所務

會議通過後，允其使用。 

四、若需繼續使用，應於到期前三個月內向空間規劃委員會提出申請，並須再經

系所務會議同意通過方可繼續使用。 

五、使用時間以學年為單位，屆退教師應於退休日起三個月內向系上提出使用申

請，使用期自退休日起 1年內為原則，空間及設備若有必要，得經系所務會

議同意延長使用年限。 

六、本辦法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9.01.02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空間借用申請書 

申 請 人： 

借用空間：(由系分配) 

使用說明：(請填寫教學或研究需求) 

 

 

 

 

 

 

借用期限：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檢附證件： 

 

審核： 

      空間規劃會議   □通過        □不通過 

      系務會議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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